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络学历教育
考场规则

第一条 考生参加考试应遵循诚实守信、公平竞争的原则，遵守考试纪律，维护考试公正。
第二条 考生必须使用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进行登录和考试，禁止任何形式的代考行为。
第三条 考生务必按照要求提前准备好在线考试必需的硬件与软件环境，并在规定时间进行考试测试（模拟测试、正式考试），有问题及时与所属学习中心联系。如未按要求提前做好备考工作，导致不能按时参加考试，按照放弃考试处理。
第四条 考生应按规定考试时间提前登录考试平台，迟到超过15分钟登录系统的考生，不得进入考试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资格。 
第五条  在线考试过程中，要求考生衣着得体，本人独立作答试题，不做与考试无关的事情，严肃对待考试。考试环境必须相对封闭、光线充足、摄像头避免背光或逆光，系统全程自动监测考试过程，存入库中留档备查。
第六条  考生在考试期间必须保持摄像头开启状态，考生需正面面向摄像头作答、不得低头、躲避、遮挡面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关闭摄像头、离开监控范围，考试场所不得有其他人员，不得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，不得佩戴耳机，闭卷科目不得翻阅、查询相关资料。如出现以下行为，将按照考试违纪处理：
（一）考试过程中，使用涉及虚拟摄像头的相关软件；

（二）考试过程中扭转、遮挡、关闭摄像头，导致考生未出现在视频监控范围以内；

（三）监考范围出现其他人员；

（四）考试过程中，佩戴耳机、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、查看教材等与考试相关资料（开卷考试课程可以查看纸质复习资料）；

（五）考试过程中，有他人帮助或由他人代替考试。

第七条 考试过程中要遵守保密纪律，不得擅自留存试题信息。关于考试的任何信息不得传播，不能发布至微博、朋友圈等公开网络环境。
第八条  考试结束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，按要求提交试卷，并退出考试平台。
第九条  学生因病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考试时，须在考前向所在学习中心提出缓考书面申请（因病须附医院诊断证明），经所在学习中心批准并上报继续教育学院后可以缓考。考试开始后递交的申请无效。未经申请或申请未准而不参加考试者，以缺考论处。在考试中突发急病，不能坚持考试者，应征得监考教师同意后，立即医院就诊，并凭当日医院诊断证明办理缓考手续。
第十条  考试结束后，学生不得直接找教师查卷、查分，不得要求教师提高分数。若对成绩存在疑问，学生可与所在学习中心联系，并按照学生试卷核查流程办理。
 
